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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被告人王某系安徽省某

镇政府因公相对固定租用其

车辆的驾驶员。2022 年 3

月8日至19日，正值上海发

生疫情，被告人王某因私事，

先后3次前往上海市。王某

在回到某镇后，明知镇里对

上海返乡人员进行摸排登

记，仍不报告其近期往返上

海的事实。

3月24日晚，王某与罗

某等4个人相约在罗某家中

打牌。3月26日上午，王某出

现身体不适，并有发热症状。

在去当地医院检查时，隐瞒不

报曾往返上海的事实。次日，

王某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为镇政府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车辆保障服

务，且与镇、村干部及防疫人

员同桌就餐，密切接触。

3月30日下午，王某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因王某违

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

规定，造成密切接触者及一

般接触者共20个人被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

某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

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律师说法】
本案中，王某在主观方

面可能只是持侥幸未被感染

的心理，但在客观方面，其隐

瞒自己在重点疫区的旅居

史，在出现身体不适等症状

后，违反国家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

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

预防、控制措施，已经构成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最终受到

法律的惩处。

【律师提醒】
北京盈科（洛阳）律师事

务所郭刚利律师提醒，近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防控形

势严峻，出现了许多危害疫情

防控、干扰社会管理秩序的与

疫情防控相关的各类刑事犯

罪。广大群众在保证自身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定

要学习涉疫相关法律知识，遵

守法律规定，积极配合疫情相

关政策，避免因一时心存侥

幸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北京盈科（洛阳）律师事
务所刑民交叉法律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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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881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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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滨区3名男子在打网络游戏时

碰到天上掉的“馅儿饼”——游戏中

的“好兄弟”把他们介绍到缅甸赚“高

薪”。昨日，记者从高新区人民法院

了解到，仨人偷渡到缅甸后，不仅没

有赚到钱，反而因犯偷越国（边）境罪

被判刑。

打游戏结识“好兄弟”，
还收获一份“好工作”

2021年 1月，伊滨区居民韩某、

林某、石某在玩网络游戏的过程中，认

识了游戏好友“老孙”“小豹”两个人。

“老孙”“小豹”一直跟韩某、林某、

石某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可以介绍他们

到云南的KTV上班，带兄弟们赚大钱。

在“老孙”“小豹”的安排下，韩

某、林某、石某于2021年2月26日到

达云南省临沧市的一家农家乐宾馆。

为赚高薪，仨人偷渡到缅甸

在韩某、林某、石某到达云南后，

“老孙”说，“不是在云南工作，而是要

到缅甸的一家KTV上班”，还说缅甸

的工资高、待遇好。

韩某、林某、石某觉得既然已经来

到云南了，干脆继续跟着“老孙”实现

发财梦。2021年3月3日，在“老孙”

“小豹”的安排下，韩某、林某、石某等

人与他人结伙分批次偷渡到缅甸。

仨人不仅没赚到钱，
还因触犯刑法被判刑

韩某、林某、石某到达缅甸后发

现上当了，根本没有对方说的丰厚回

报，还没有国内的工资高。

2022年1月、2月，韩某等仨人陆

续从孟连口岸回国。殊不知，他们的

偷渡行为已触犯了法律。回国后，他

们不仅因非法出境分别被公安机

关行政处罚，还因触犯刑法被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公诉机关认为3名

被告人违犯国（边）境管理法规，偷

越国（边）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二十二条规定，依法以偷越国（边）

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以

偷越国（边）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韩

某、林某、石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

偷越国（边）境，
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入境管理法》规定，中国公民出

境入境，应当依法申请办理护照或者

其他旅行证件。

那么，未经有关部门审批许可，

私自出境会有什么后果呢？这种行

为除了属于违犯出入境管理法，会受

到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还可能面

临刑事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二十二条规定，违犯国（边）境管理法

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

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

越国（边）境的，处1年以上3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轻信“好兄弟”到缅甸赚“高薪”仨男子触犯刑法被判刑
故意隐瞒重点疫区旅居史
轻则失信，重则犯罪


